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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而不舍，金石自有镂成日；輮木为轮，直木
亦有圆融时。对待学术研究，陈玺始终秉承着认

真扎实的创新精神。
《唐代刑事诉讼惯例研究》是陈玺于2017年

3 月出版的一部法律史学基础理论研究著作。
该书在国内学界率先提出与论证了“诉讼惯例”
的概念，并以唐代刑事诉讼为研究视阈，通过对
诉讼主体、告诉、审判、执行等领域的专题研究，
基本查明唐代刑事诉讼惯例生成、运行与发展的
基本情况。研究从纵向角度研究了唐代诉讼规
则，做到前后比较，贯通考察，充分证明唐代法制
在中国传统法律体系所占据的枢轴地位。该研
究重视借鉴和利用文献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
先进研究方法和最新研究成果，通过对以诉讼惯
例为核心的唐代诉讼规则之全面考察，勾勒出中
国传统诉讼法律文明中制度、惯例、观念三位一
体、协调互动的运作格局。

此书设 5 编 18 章，计 57 万余字。其研究成
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分以下三个部分：

一 规则继受与变迁趋时更新
回望历史进程，王朝更迭与规则演进之异步

特征始终是诉讼法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现象。
具体至唐代诉讼法史领域，以安史之乱为界，武
德至开元时期，其各类典制与周齐杨隋关系密
切；天宝至天祐之际，各类规则却与五代两宋参
差相类。唐代立法与司法的相互为用，继受与创
新的协同并举，共同成就了唐代诉讼法制文明卓
尔不群的风格，最终也确立了这一时期诉讼法制
在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之枢纽地位。

二 规则创制与适用源于实践

唐代司法审判有对成文诉讼制度的严格遵
循，亦有对不成文诉讼惯例的长期适用。规则创
制源自司法实践，大量司法实践样本的客观存在
与立法程序的渐趋规范是诉讼规则创制的两项
基本前提。司法实践始终是法律创制的基础，经
法司援引、适用，获得官方与民间认同与遵循，在
以“永为常式”、“亦为永格”，或则纂入律令典制
等方式上升为“制度性规则”之前，即可称之为

“惯例性规则”。
由此看来，诉讼惯例的演进途径大致有二：

或经立法机关吸纳或认可，最终上升为诉讼制
度；或长期保持惯例样态，在特定领域长期运行
并加以完善（如诣台诉事、杂治、长流等以诉讼惯
例形式的长期适用）。总之，司法实践始终是诉
讼规则变革的基本动力，从诉讼实践到法律创
制，从诉讼惯例到诉讼制度，唐代诉讼规则体系
经过长期调适、厘革、创新，其嬗变与发达轨迹皆
清晰可循。

三 诉讼制度与惯例相辅相成
从诉讼规则之构成而言，中国固有诉讼规则

基本包括诉讼制度与诉讼惯例两类，二者相辅相
成，各有侧重。与诉讼制度相比，诉讼惯例之运
行与变化更具动态特征，诉讼惯例则时常表现为
非成文样式，在律令制体系构建过程中，不断对
诉讼制度予以修补和完善，而创制先例以致形成
惯例，莫不以诉讼制度为基本对照。

纵观隋唐时期诉讼规则发展历程，可以认为
诉讼制度与诉讼惯例之间呈现反比分布样态：凡
某一领域诉讼制度相对完备者，诉讼惯例发挥的
作用即相对受限；若某一领域诉讼制度初成未备
者，则诉讼惯例往往大行其道。诉讼制度之发展
与完善，亦始终无法脱离司法实践，从而无法与
诉讼惯例相互割裂。在诸如杂治、长流等特定领
域，统治者更将诉讼规则长期保持惯例状态，予
以长期适用。诉讼制度与诉讼惯例相辅相成、相
互影响，最终成就了固有诉讼文明薪火相承与鼎
故革新并存之基本风格。（学生通讯社 宋希青）

《唐代刑事诉讼惯例研究》介绍

陈玺，1976年生，陕西西安人，历史学、法学博士，
刑事法学院教授，长安青年学者，硕士生导师，法律史
教研室副主任。兼任西安市法学会唐律研究会秘书
长、陕西省法律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著作《唐代刑事
诉讼惯例研究》入选201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
库，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特别资助1项，面上一等资助2项，其他各类科研项目
10余项、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
金一般项目3项。出版学术专著1部，在《法学家》《法
学》《法律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获得教
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第四届“中国
法律文化研究成果”一等奖、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
研究工作委员会第十届“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等各类
奖励20余项。2016年入选高等学校与法律实务部门
人员互聘“双千计划”，任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副主任。

西法大留痕西法大留痕————以音乐之名以音乐之名

本报讯 9月27日，由陕西省教育厅
主办，我校艺术教育中心与新闻传播学
院承办的“2017 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
在我校开展。西安音乐学院“春之声”女
声合唱团在长安校区图书馆二楼报告厅
举行合唱音乐会，四百余名师生一起聆
听、欣赏了这场精彩的视听盛宴，与高雅
艺术零距离接触。

“春之声”女声合唱团演绎了不同类
型的曲目，《Cosy Cat Nap》(酣然入梦)表
现了一个壁炉中燃着火焰，钟表滴答作
响，一只猫酣然入睡的宁静夜晚的场景；

《Duetto Buffo Di Due Gatti》（猫之二重
唱）则是由焦阿基诺·安东尼奥·罗西尼
创作的曲目，通常由两位女高音演唱，这
位意大利作曲家一生作有大小歌剧三十
八部，其中《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是十九
世纪意大利戏剧的代表作。现场气氛时
而澎湃、时而静谧。整场演出展现了女
声合唱的独特魅力和艺术精髓，音乐会
在悠扬的歌曲《送别》中落下帷幕。

“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是由教育
部、文化部、财政部联合举办的，旨在贯
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进一步
推进高雅文化进校园活动，丰富校园文
化生活，提高学生艺术修养”要求的重要
举措。这项活动从 2005 年开始在全国
范围内广泛开展，得到了全国各大院校
学生普遍欢迎和赞誉。活动以“走近大
师，感受经典，陶冶情操，提高修养”为主
题，旨在引领青年学生提高审美和人文
素养，满足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建设

“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以
先进文化为导向，弘扬民族文化，为建设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奠定基础。

苏霍姆林斯基说：“美育是德的深化
和具体化。”高雅艺术以美的形象、美的
韵味、美的形式、美的情感,对学生晓之
以理，动之以情，感之于心，导之于行。

我校这次承办的合唱盛宴不但得到
了在校师生的热情支持，也获得校外艺
术爱好者的一致好评。西法大艺术教育
中心也将继续为我校师生带来更多高品
质的艺术作品！

（艺术教育中心 刘嘉珩 杨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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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
践教学，我校于2017年9月24日与眉县横渠书
院（张载祠）签订合作协议，建立“西北政法大
学传统文化教育基地”。眉县文化广电局局长
孙恩情，张载祠文物管理所所长何宏恩，横渠
书院副院长杨录科、朱乃明，我校党委宣传部
副部长赵庆菊、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教研指导中
心副主任李政敏等 30 余名师生参加了签约挂
牌仪式。仪式由杨录科主持。

张载祠内古木参天，院中殿堂沧桑。签约

挂牌仪式在在横渠讲堂内进行，孙恩情在致辞
中表示，西北政法大学长期注重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张载关学精神，为更好的推进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适应区域文化繁荣发
展需要、“服务地方”发展战略，形成了自己独
特的办学特色。希望双方能够深入开展校地
合作，以共建传统文化教育基地为契机，深化
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实践，加大眉县文化的建
设支持。

赵庆菊在讲话中指出，眉县这块钟灵毓

秀的土地，张载祠这个圣贤遗风浓厚的宝地，
正是传统思想孕育的源泉，是关学思想启蒙
的起点。赵庆菊希冀更多的学子能来到这
里，将张载关学思想广为传承，将传统文化发
扬光大。

赵庆菊、朱乃明作为双方代表在“传统文
化教育基地”共建协议上签字；李政敏代表学
校为文化教育基地授牌。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北大座谈会中指出中
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像这样的思想与理

念，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
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我校历
来高度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成立专门研究机
构、开设传统文化课程、积极建立传统文化教
育基地等正是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的工程的表现与措施，旨在跨越千年重读
前人思想，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意义
与价值，使当代大学生切实传承践行优秀传
统文化。

（反恐怖主义法学院 高见）

我校在横渠书院建立传统文化教育基地

在最美的华年
和你一起

经过喧嚣人群，穿越繁华寂寞

清晨，在阳光中醒来
携悠扬乐声，光阴美妙
伴黄昏暮色，同你轻歌

若干年以后
世界之外，你有气息如虹
天涯海角，我忆锦瑟青春

你未老
我尚年少

谨以我最爱的音乐
献礼母校八十华诞

（党委宣传部 张佼/文 学生通
讯社 李婧茹、高兆鉴/图）

在学校图书馆工作满三十年的我，有幸
参加了校工会组织的《庆祝第三十三个教师
节座谈会》，拿到了校领导亲自颁发的辛勤工
作三十年“三育人”荣誉证书。看着这火红的
荣誉证书，回望走过的三十年岁月，不禁感慨
万千！

1987 年 7 月，刚才大学毕业的我，怀揣着
梦想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追求，来到西北政
法学院图书馆工作，至今已走过三十年。三十
年转瞬即逝，人生虽已繁华不在，却也真切且
温暖地走过，沉淀下许多美好的回忆，令我回
味弥久。

我与图书馆的缘分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
我高考填报志愿时，只因老师一句：“图书馆只
有大城市才有”，故而填报了兰州大学图书馆
学专业并被录取。

在大学期间，我接受了系统的图书馆学专
业知识学习。幸运的遇到了时任甘肃省图书
馆馆长的潘寅生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学系的他，身材魁梧，儒雅帅气，讲课充满激
情，也正是潘寅生老师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课程激发了我对图书馆学专业的喜爱。自此，
我树立了以图书馆工作者为职业的理想。

“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花的事业是甜美
的；但是让我做叶的事业吧，叶是谦逊地、专心
地垂着绿荫的。”这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句，
我觉得叶的事业正是对图书馆职业的诗意表
达。大学时代班里组织诗歌比赛，我曾写过一
首诗表达了对自己对图书馆职业理想的追求
与热爱，整首诗已不记得，只记得诗的开头：

“叶的资格比花老，却永远在花下。”如今三十
年已经过去，我还是甘愿做一片绿叶，愿意以

我所学帮助我所遇见的每一位读者。
大学时代，兰州大学图书馆学系有一位王

立平老师，她优雅温婉、亲切柔和，对学生尤为
关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虽然没有给我
带过课，但是我始终认为她就是我心中图书馆
员形象的代表。她在我毕业时赠言：“做有益
于读者的劳动者”。当从事了三十年的图书馆
工作，我才对这句话有了深刻的理解！图书馆
的每一个工作环节，无论是图书馆管理工作，
还是图书分类编目、图书的典藏、流通阅览服
务及现代的知识智慧服务等工作，不都是在实
践着、落实着这句话吗？图书馆工作的意义就
在于有益于读者，在于甘愿奉献，做有益于读
者的劳动者，这也正是我们图书馆人的情怀和
理想。

“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被称为
“图书馆之父”的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的
话语，一直萦绕耳边。三十年来，我见证经历
了西北政法大学图书馆从传统到现代的巨变
发展；三十年来，我走过了青春，走过了壮年，
在图书馆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成长成熟；三十年
来，我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服务无数读者，至
今无怨无悔；三十年来，我的生命融入了图书

馆这个大家庭，我珍惜珍藏着图
书馆里发生的所有人和事，不论
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些都
是我的财富。

曾经的图书馆里那些装满
卡片的目录盒，凝结着我们图书馆人的汗水和
记忆。曾经的图书馆书库和阅览室座无虚席，
读者在此忘情读书，这些都深深印刻在我的记
忆里，而这些场景带给我的感动至今仍在。我
至今还能体会通过自己的劳动收获到读者满
意的笑脸时的那种幸福感，与同事比赛跑库为
读者借书及按分类顺序为借书卡排序的场景
也仍历历在目。

三十年，在图书馆这个大家庭里，我与同事
们一同走过，相互帮助、陪伴、关爱、鼓励。这种
陪伴简单而美好，一如顾城的诗中描绘的那样：

“风，在摇它的叶子，草，在结它的种子，我们站
着不说话。”简单而不刻意，自然而又和谐。正
是在这些自然平淡的陪伴及交往过程中，我们
增强了理解，培养了感情，增进了友谊，收获了
友情！有的同事甚或成为交心的知己，终生的
朋友！我暗自庆幸我拥有了这样的缘分！

三十年，我服务于读者，也与读者共成长，

这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作为图书馆人，我谨
记并践行着图书馆“服务育人”的宗旨，恪守职
业情操，用自己的所长服务读者。在与读者的
相处中，在帮助读者成长的同时，我也得到成
长和提升。与其说我成就了读者，不如说读者
成就了我。三十年来，读者年轻的心，蓬勃的
朝气，强烈的求知欲，也是我不断追求，不断完
善的动力。在图书馆，我与读者共读书，共进
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精神追求，常读常新，也
常活常新。作为图书馆人、图书馆老师，虽无
三尺讲台，却也能孜孜以求，身教言传，关爱读
者，教之育之。图书馆人在服务中育人，在育
人中成长，在默默的为学校的科研及教学助
力，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三十年过去了，我庆幸我是图书馆人，我
是图书馆老师！我是有益于读者的劳动者！

三十年岁月，太过匆匆，弹指一挥间……
（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来雪玲）

做有益于读者的劳动者
——图书馆工作三十年回眸

行政法学院行政法学院 姜雨萱姜雨萱 擅长中提琴擅长中提琴

外国语学院外国语学院 张静宜张静宜 擅长尤克里里擅长尤克里里

外国语学院外国语学院
张紫君张紫君 擅长小提擅长小提
琴琴

跨越千年跨越千年

民商法学院 张思萱 擅长古琴
经济学院 魏云搏
擅长大提琴、小提琴

青春舞曲青春舞曲 一方天地

外国语学院外国语学院 孙瑞启孙瑞启 擅长小提琴擅长小提琴经济学院经济学院 毕立洁毕立洁 擅长小提琴擅长小提琴

行政法学院行政法学院 常欣常欣 擅长萧擅长萧 民商法学院民商法学院 何雨潇何雨潇 擅长古筝擅长古筝


